附件2： 

湖州学院第二校园学习项目协议书

甲方：湖州学院
乙方：姓名（学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学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：学生家长（或监护人）姓名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与乙方的关系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、乙、丙三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交流学习三方各自承担的义务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承担的义务

1. 甲方与接收我校学生第二校园交流学习的学校签署交流协议。在乙方自愿及有经济承担能力的条件下，甲方愿意推荐乙方赴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 交流学习，期限为：2025年9月-2026年1月 。

2. 甲方为乙方提供全程的信息咨询和手续指导。甲方二级学院指派辅导员与乙方保持联系，进行学业指导。

3. 乙方在遵守学校要求完成学业按期返校后，甲方根据乙方在对方大学所学课程及成绩，在符合甲方要求的情况下，承认其学分。

4. 甲方为乙方在项目规定的在外学习期限内保留学籍。

二、乙方承担的义务

1. 乙方交流学习属于学校派出性质，应按甲方要求办理一切手续。

2. 乙方在提出交流学习申请时，必须事先征得丙方的同意。

3. 乙方按本校学费标准向甲方缴纳学费。乙方按交流学校标准向交流学校缴纳住宿费。交流学习期间发生的交通费、教材费、保险费、押金等费用，由乙方承担。

4. 乙方在外所学课程需征得甲方认可，并按甲方所要求的学习内容进行学习。

5. 乙方在外期间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对方学校的校规；在外的一切个人行为及人身财产安全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
6. 乙方必须按照约定的时间返校，无特殊理由不得提前、延长交流学习期限或改变交流学习内容；因客观原因确有必要改变原定交流学习计划，应及时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未经甲方批准不得擅自改变。

7. 乙方在未得到甲方同意，擅自超出批准时间不返校达一周，学校将书面通知学生本人或者丙方；超出规定返校时间两周仍不返校且未办理相关手续，甲方将按照《湖州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对乙方进行处理。

8. 乙方交流学习期满返校后，须在新学期开学时到甲方办理报到手续，并向二级学院提交书面学习总结，做好后续学分认定工作。

9. 乙方承诺已知晓双方学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《湖州学院本科生第二校园学习经历实施办法》（湖院发〔2021〕44号）内容，制定课程修读计划并愿意遵照执行。

三、丙方承担的义务

1. 丙方须承担乙方交流学习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学费、对方学校住宿费等。

2. 丙方为乙方在外学习提供必要指导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如有未尽事宜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一致后，可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。

甲方：   湖州学院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

学校盖章：
乙方（签字按手印）：

丙方（签字按手印）：

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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